
校行发〔2018〕102 号

关于印发《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管理办法》已经学校审定

同意，现予印发执行。

湖南商学院

2018年12月19日



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打造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类大学，促进学

校学科发展，培育学校文化内涵，催生更多高水平、专业化

学术著作，助推学校“双一流”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出版资助用于资助我校教职工高水平学术著

作，辞书、译著、论文集、文学作品、再版著作、科普读物、

教材、工具书等不属于出版资助范围。申请出版资助的学术

专著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

（二）须符合国家政策、法规及《湖南商学院学风建设

实施细则》（校行发〔2014〕30 号）要求。

第三条 学校维护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工作的严肃性，按

照自由申请、公平竞争、专家评议、择优资助的原则进行评

审工作，学术专著出版资助评审工作的受理部门是科研处。

第四条 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的申请，一般每

年受理一次。教职工享受出版资助的时间间隔为 3 年。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五条 申请人必须是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不具有博

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申报时必须由两名具有



正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并写出书面推荐意

见。

第六条 申请出版资助的申请人应为第一作者，执笔字

数必须占全书总数的 2/3 以上，同时应在完成书稿后，方可

提出申请。

第七条 申请内容必须实事求是，著作内容不得涉及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领域或内容。

第三章 申请程序

第八条 申请者必须如实填写《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

版资助申请书》，申报时上交下列材料：

（一）《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申请书》（附件 1）

1 份；

（二）《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出版承诺书》（附

件 2）1 份；

（三）《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专著论证>活页》

（附件 3）5 份；

（四）完整打印的书稿或清样 5 份（匿名）；

（五）其它可反映其学术水平的辅佐材料。

第九条 科研处负责对本年度申请资助出版的学术专

著进行形式审查，并提出资助建议方案，原则上每年资助 10

本著作。



第四章 出版资助的评审

第十条 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的评审程序如下：

（一）申报专著送校外同行专家通讯评审；

（二）湖南商学院学术委员会进行会议评审；

（三）评审结果报校务会审定。

第十一条 为扩大学校的学术影响、满足学科建设发展

的需要，学校将对符合下列条件的著作优先资助：

（一）硕士点、博士建设点和重点学科。

（二）优秀学术团队的研究成果。

（三）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优秀博士论文的作者撰写的学

术著作。

（四）以外文撰写的优秀学术著作。

第十二条 申请者如有合同造假和学术不端行为，一经

查实，申请人 5 年内不得申请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第五章 计划的实施与管理

第十三条 评审通过的学术专著资助名单经校务会审

定后以学校文件形式下达。

第十四条 资助人应按资助承诺书在约定期限内完成

出版计划。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进行出版计划调整：

（一）因著作内容需进行适度调整（但不影响著作质量

者），可适当申请延长出版时间，但延长期最多不超过 1 年；



（二）因出版社原因，不能在原约定出版社出版的，由

资助人提出书面申请，经科研处同意后，可变更为级别相当

的出版社出版。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取消资助计划：

（一）在出版资助合同调整后 1 年内仍不能出版者；

（二）资助人提出取消出版资助计划者；

（三）由其他基金对该著作进行全额资助者。

第十六条 所有获资助的学术著作均由学校指定出版

社出版著作，指定出版社详见附件 4。

第十七条 学术专著出版时，必须在醒目位置（封面、

扉页或封底）上标注“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字样。

第十八条 学术专著出版后，需向科研处和图书馆分别

提供著作 3 册供存档之用。

第六章 财务管理

第十九条 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经费实行单

独建账，专款专用。

第二十条 学术专著出版资助金额为每部著作 3 万元。

第二十一条 出版资助在出版后拨付，资助经费由科研

处签字，按照财务有关管理规定，由财务处以转账形式直接

拨付出版社。

第二十二条 凡获出版资助成果，学校不再对作者发放

出版著作科研津贴。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湖南商学

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暂行办法》（校行发〔2002〕5 号）和《关

于进一步规范湖南商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工作的通知》

（校行发〔2011〕34 号）文件同时废止。

附件：1. 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申请表

2. 年度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出版

承诺书

3. 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通讯评审

意见表

4. 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指定出版社

名单



附件 1

编 号

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申请表

专 著 名 称

学 科 分 类

作者（申请人）

所 在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湖南商学院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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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表

专著名称

作者姓名 年龄

所在部门 职务职称

专著所属学科 专著字数

专

著

所

有

作

者

姓名 单位 职称 承担字数

是

否

符

合

优

先

资

助

□否

□是 □硕士点、博士建设点和重点学科

□优秀学术团队的研究成果

□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优秀博士论文的作者撰写的学术著

作

□以外文撰写的优秀学术著作

注：专著所有作者按出版时的实际署名顺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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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著主要内容、特色、学术价值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逻辑清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翔实，排版清晰，总

字数不超过 7000 字。

1、主要内容

2、突出特色

3、主要建树与学术价值

4、著作阶段性研究成果及反响

三、申请出版资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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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年度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出版承诺书

我申报的学术专著如果获得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愿意接受以下条款约束：

1.在 年 月 日之前交由学校指定的出版社出

版（以提供样书或出版协议为准）；

2.在著作的醒目位置（封面、扉页或封底）上标注“湖南商

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出版”字样。

3.学术著作内容不存在任何版权争议及学术不端行为。

如果违反以上条款，自愿放弃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金额。

承诺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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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项目序号

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通讯评审意见表

评价

指标
权重 指标说明 专 家 评 分

选题 3
主要考察专著选题的学术价值

或应用价值，对国内外研究状

况的总体把握程度。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论证 5
主要考察著作主要内容、特色

和学术价值。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研究

基础
2

主要考察专著申报人的研究积

累和成果。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综合

评价 是否建议资助 A.建议资助 B.不建议资助

备注 评审总分

评审专家（签章）：

说明：1.本表由通讯评审专家填写，申请人不得填写。项目序号不填。

2.请在“评价指标”对应的“专家评分”栏选择一个分值画圈，不能漏画，也不

能多画；如建议对该专著进行资助，请在“综合评价”栏 A上画圈，不建议资助的圈

选 B。“备注”栏可简要填写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或不填写。评审总分为评价指标三项

得分（每项得分须乘以该评价指标权重分值）相加的结果（如选题指标评分为 7分、

论证指标评分为 8分、研究基础评分为 9分，评审总分为 7×3＋8×5＋9×2=79）。本

表需评审专家本人签字或盖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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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专著论证》活页

专著名称：请记得填写，且保留在活页首页，不要下调至第二页。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逻辑清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翔实，排版清晰。除“专著目

录”外，本表与《申请书》表二内容一致，总字数不超过 7000 字。

1．主要内容

2．突出特色

3．主要建树与学术价值

4．著作阶段性研究成果及反响

5．专著目录

活页中不得透露单位和个人信息。活页著作阶段性研究成果需匿名匿刊，格式参考下

图。

说明： 1.活页文字表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资料，否则取消参评资格。
2.专著名称要与《申请书》一致，一般不加副标题。3.本表须用 A3 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一般为

8个 A4 版面，《通讯评审意见表》作为第一页。正文请用合适字号行距排版，各级标题可用黑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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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湖南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指定出版社名单

1.社科类（18）

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经济科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上海人民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外文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科技类（3）

电子工业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3.教育类（3）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科学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4.大学类（9）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古籍类（3）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岳麓书社

中华书局

6.美术类（2）

湖南美术出版社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7.文艺类（5）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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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商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年 12月 19日印发


